关于组织开展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
培养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个人：
根据省教育厅下发的《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考核工作的通知》（皖教秘人[2013]53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院省级专业带头人培养考核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2008年度选拔的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
二、考核期限
2009年1月—2012年12月31日
三、考核标准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考核工作的通知》（http://ahjyrs.ahedu.gov.cn/show.asp?id=7939）
四、考核材料要求
（一）表格
《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表》
（二）业绩成果
1、业绩报告
2、教育教学方面
（1）积极推进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包括有专业建设方案、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精品课程等相关材料）
（2）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有关主持或参与建设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习基地方面的材料）
（3）指导青年教师（包括指导教师手册、工作总结、互相听课的原始记录等）
以上材料均须由系部和教务处负责验证事宜。
3、教科研成果
（1）教科研项目（立项文件、项目申报书等）
（2）教科研成果奖证书
（3）论文、论著、教材（论文需复印期刊封面、目录、论文全文；论著、教材需复印封面、版权页、目录以及能够说明本人承担任务的序或前言的复印件）。
以上材料须由院教务处具体负责验证事宜。
4、社会服务工作
（1）服务社会的专业调研咨询项目
（2）经专家鉴定的普及性出版物、工具性实物、应用软件等。
（三）经费管理情况
1、银行到账单（财务处提供）；
2、个人经费使用卡。
（四）其他相关材料
以上所提供的材料均须一式二份
五、时间安排
1、4月25日-5月13日
考核对象准备相关材料
2、5月14日-16日
相关系部及职能部门审核材料
3、5月17日
组织人事处汇总、整理材料
4、5月20-22日
学院组织初步审核
5、5月23-24日
上报材料
六、其他事项
1、学院负责审核考核对象的师德、教学、科研、业绩、成果等方面的情况，提出初步考核等次。
2、考核对象须确保提交的材料真实可靠；相关处室、系部要认真审核考核对象提交的考核材料，确保真实性；对已审核的材料，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部门公章。
3、考核对象可登录组织人事处网站下载相关文件、表格和提交所需材料，并按照要求，按顺序装订
4、专业带头人培养考核工作考核结果将作为省教育厅对专业带头人进行项目资助、出国培训的重要依据，请各考核对象高度重视，按照考核内容和考核要求，认真准备考核材料；其他未列入本次考核对象的省级专业带头人需按照皖教秘人[2013]53号文件精神准备材料，以备后期考核。
附件：
1、《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表》 
2、专业带头人考核材料目录样本（供参考）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2013年4月25日
  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表（样表）
	姓名
	
	性别
	
	最后学历（位）
	

	职称
	
	年龄
	
	毕业学校
	

	政治面貌
	
	职务
	
	从事专业
	

	政治表现与教书育人情况
	

	教学工作与教学改革情况
	

	科研工作与社会服务情况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情况
	

	团队建设情况
	

	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情况
	

	进修提高情况
	

	学校考核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材料目录
一、表格
《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表》（一式二份）
二、业绩成果
（一）业绩报告
（二）教育教学方面
1、积极推进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3、指导青年教师
（三）教学科研成果
1、教科研项目
2、教科研成果奖证书
3、论文、论著、教材
（四）社会服务工作
三、专业带头人经费管理
银行到账单、经费使用卡等
四、其他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业  绩  报  告
	姓   名
	

	业
绩
内
容
	见附页


	评
价
意
见
	盖章：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教育教学方面工作评价意见
	姓   名
	

	工作
内容
	见附页


	评
价
意
见
	盖章：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教科研成果
	姓   名
	

	教科研成果
	见附件


	鉴
定
意
见
	盖章：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高  等  职  业  学  校
专 业 带 头 人 考 核 材 料
单    位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姓    名                                  
从事专业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二○一三年四月
